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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財務報表重編說明 

民國九十八年及九十七年上半年度 

(金額除另予註明者外，係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一、 合併財務報表重編原則 

 

 

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以下簡稱合併公司)如附件四所列之九十八年及

九十七年上半年度財務報告，係包括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及

所有持股達 50%之被投資公司之合併財務資訊(附件四譯稱“本集團”或“本集

團合併”)及本公司個別之財務資訊。依香港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本公司個

別財務報表之表達，毋須就持股達 20%以上之長期股權投資採權益法評價，而係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始就未編入合併財務報表者(即持股達 20%以上且未達

50%者)採權益法評價。 

 

合併公司依香港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之主要報表格式，包括合併資產負債表及

合併損益表，因與中華民國規定不符，爰依中華民國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原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八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82)台財證(六)第 01972

號函「募集與發行台灣存託憑證外國公司財務報告複核要點」規定，就合併資產

負債表及合併損益表依中華民國規定格式予以重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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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華民國及香港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差異彙總說明 

 

中華民國與香港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主要差異，茲彙總說明如次：  

  

中 華 民 國 一 般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香 港 一 般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對重編合併財務報表之之 影 響 投資成本與股權淨值間差額之處理  取得股權或首次採用權益法時，投資成本與股權淨值間之差額，按五至二十年平均攤銷。惟自九十五年一月一日起，依新修訂財務會計準則公報之規定，改為先將投資成本予以分析處理，投資成本超過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部分列為商譽。商譽不予攤銷，但每年定期進行減損測試，且發生特定事項或環境改變顯示商譽可能發生減損時，亦進行減損測試。若所取得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超過收購成本，則其差額應就非流動資產
(非採權益法評價之金融資產、待處分資產、遞延所得稅資產及預付退休金或其他退休給付外 )分別將其公平價值等比例減少之，若減少至零仍有差額時，應列為非常利益。自九十五年一月一日起，其以前取得採權益法長期股權投資，尚未攤銷之餘額屬投資成本超過所取得股權淨值者，比照商譽辦理，不再攤銷。原投資成本與股權淨值間之差額屬遞延貸項部分，依剩餘攤銷年限繼續攤銷。 

 

 自企業合併中所取得之商譽，在原始以成本衡量後，續後以成本減除其價值減損損失衡量，每年進行商譽之減損測試，若有跡象顯示商譽可能發生減損，則增加減損測試次數。若商譽所屬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小於其帳面價值，減損損失應首先分攤至該現金產生單位之商譽，再依該現金產生單位各項資產帳面價值之比例分攤至該現金產生單位之各項資產。已認列之商譽減損損失不得迴轉。負商譽於投資當年度，認列為當年度投資利益中。 

 已予以調整 

 損益影響數 

98 年上半年度：880 仟元 

97 年上半年度：880 仟元 

 期末保留盈餘影響數 

98 年 上 半 年 度 ：（22,839）仟元 

97 年 上 半 年 度 ：（24,601）仟元 

 資產影響數 

98 年 上 半 年 度 ：（22,839）仟元 

97 年 上 半 年 度 ：（24,601）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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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一 般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香 港 一 般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對重編合併財務報表之之 影 響 遞延所得稅資產之認列 

 如有證據顯示遞延所得稅資產之一部份或全部有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機率不會實現時，則該部分或全部應全數列入備抵評價科目，以減少遞延所得稅資產。 
只有當所得稅利益「很可能」實現時才認列；「很可能」係定義為「比不發生更有可能」。另，國際會計準則第十二號中規定，並不使用備抵評價科目；而係僅於所得稅利益很可能實現時，方認列遞延所得稅利益。 

 註 

       需相當時間完成之資產所發生之借款成本  如資產需經一段時間，以實施必要之購置或建造工作使其達到可用狀態及地點時，則此段時間內為該資產所支出款項而負擔之利息，乃為取得該資產成本之一部份，故此項利息，不宜按一般會計處理作為期間費用，而應將利息資本化。 

 即使該項資產需經一段時間，以實施必要之購置或建造工作使其達到可用狀態及地點時，企業可自行選擇是否要將相關借款成本資本化。 惟自98年1月1日起,可直接歸屬之借款成本必需資本化。 
 已予以調整 損益影響數 

98 年上半年度：28,954仟元 

97 年上半年度：－ 

 期末保留盈餘影響數 

98 年上半年度：62,138仟元 

97 年上半年度：－ 

 資產影響數 

98 年上半年度：62,138仟元 

97 年上半年度：－  
 

中華民國及香港財務報表表達及其他事項之重大差異彙總說明  

  中 華 民 國 財 務 報 表 表 達 

 香 港 一 般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對重編合併財務報表之之 影 響 資產負債表  一般之分類方式，資產係以流動性大小排列，流動性大者在前，流動性小者在後。負債則按到期日的遠近排列，近者在先，遠者在後。股東權益按永久性大小排列，永久性大者在先，小者在後。 

 一般之分類方式，資產係以非流動性資產在前，流動資產在後。負債及股東權益，係以負債在前，股本及各項準備在後，負債以流動負債在前，非流動負債在後。 

 已依中華民國財務報表規定予以表達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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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民 國 財 務 報 表 表 達 

 香 港 一 般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對重編合併財務報表之之 影 響 

  遞延所得稅資產或負債依其相關資產或負債之分類劃分為流動或非流動項目；無相關之資產或負債者，依預期迴轉期間之長短劃分為流動或非流動項目。 

 

 遞延所得稅資產或負債一律歸類為非流動。 

 已依中華民國財務報表規定予以表達揭露 

損益表  應區分營業收入、營業成本、營業費用、營業外收入、營業外費用、非常損益及所得稅費用，分別予以列示，但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不能分別列示者，得合併之。 

 應區分營業收入、聯屬公司利益（損失）、財務成本、所得稅費用、本年度利益（損失）。並列明歸屬予本公司股東及少數股東之本年度利益（損失）。 

 已依中華民國財務報表規定予以表達揭露 

       

  自 98 年 1 月 1 日起,存貨跌價損失已改列為營業成本項下。 

 存貨跌價損失通常列為營業成本項下。 

 97年上半年度影響數於本年度已一併表達於營業成本項下 

 

       少數股權  少數股權以總數表達，列示於合併資產負債表之股東權益中，與母公司股東權益分別列示，無需區分股本、資本公積及保留盈餘等。 

 

 少數股權於合併資產負債表內應單獨列示，並獨立於負債或股東權益之外。 

 已依中華民國財務報表表達揭露 

98 年 上 半 年 度 ：
2,236,341 仟元 

97 年 上 半 年 度 ： 

404,178 仟元 

  處份固定資產利得或損失 

 處份固定資產利得或損失分別帳列營業外收入或支出 ,不以淨額表達。 

 處份固定資產利得或損失帳列其他收入其他費用 ,並以淨額表達。 

 己依中華民國財務報表表達揭露 

98 年上半年度：42,163仟元 

97 年上半年度：－ 

 部門別之揭露  部門別之揭露未區分主要部門或者是次要部門。產業別資訊或地區別資訊皆有其各自應揭露之資訊，並不會因主要或者是次要而有差異。 

 部門別之揭露係依影響企業風險報酬之程度，來決定產業別及地區別何者為主要、何者為次要；如果企業之風險及報酬主要是由企業之產品或服
 不影響重編財務報表之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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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民 國 財 務 報 表 表 達 

 香 港 一 般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對重編合併財務報表之之 影 響 務之差異所造成，則產業別為主要部門，地區別則是次要部門；反之亦然。若無法判斷何者為主要部門，則以產業別為主要部門。主要部門下會有較多之揭露要求。 註：  影響金額未達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六條所訂應重編財務報表之標準，未具重大性，故不予調整或重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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